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
外交及國防、經濟委員會
第1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時7分至下午1時9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蔡適應 徐永明 林昶佐 江啟臣 呂玉玲 黃偉哲 蕭美琴 孔文吉 吳焜裕 王惠美 張麗善 蘇震清 邱志偉 陳明文馬文君 莊瑞雄 許毓仁 劉世芳 呂孫綾 陳超明 王定宇高志鵬 邱議瑩 蘇治芬 王金平(出席委員25人)
列席委員：鍾佳濱 林俊憲 鄭運鵬 林德福 黃昭順 鄭天財 高金素梅鍾孔炤 李彥秀 何欣純 蔣乃辛 徐榛蔚 周陳秀霞 陳賴素美 羅明才 葉宜津(列席委員16人)
列席人員：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談判代表宋明豪
外交部部長李大維及所屬人員(上午口頭報告後由常務次長劉德立代理)
經濟部常務次長王美花(部長沈榮津請假；上午9時45分後由政務次長龔明鑫代理)
法務部法制司檢察官鄧煜祥
財政部關務署通關業務組副組長黃漢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副處長林家榮
科技部簡任秘書姜燮堂
主    席：蔡召集委員適應
專門委員：紀綉珠
主任秘書：鄭世榮
紀    錄：簡任秘書  廖曼利
簡任編審  鄧  明
科    長  黃美菁

專    員  王世義
報告事項

宣讀本會上(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經濟合作協定」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國防、經濟兩委員會審查。」外交部部長李大維及經濟部常務次長王美花報告，委員蔡適應、徐永明、林昶佐、江啟臣、劉世芳、黃偉哲、呂玉玲、孔文吉、蕭美琴、王惠美、許毓仁、莊瑞雄、吳焜裕、呂孫綾、馬文君、邱志偉及張麗善等17人質詢，均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談判代表宋明豪、外交部常務次長劉德立、領事事務局副局長鍾文正、亞東太平洋司司長陳文儀、歐洲司副司長陳欣新、北美司司長陳立國、副司長徐佑典、條約法律司司長丁樂群、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司長李新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總稽核史立軍、經濟部常務次長王美花、政務次長龔明鑫、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徐大衛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副處長林家榮等即席答復。）

決議：
一、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詢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口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聯席會各委員並副知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另指定期限者，從其所定。
三、委員羅致政、王定宇、陳明文及蘇震清等4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四、審查結果：

(一)為求中外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協定名稱及內文於中華民國之後均加註(臺灣)。

(二)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適應作補充說明。
臨時提案1案

一、建請外交部及相關部會就未來對外簽署條約或洽簽協定時，針對中外文本之國名標題，凡加註台灣名稱時需一致性處理。
提案人：蔡適應　呂孫綾　邱志偉　蘇治芬王定宇　劉世芳　莊瑞雄　吳焜裕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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